
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对此作过不少分析批判，但现在程恩富教授的分析批判则有他
特别深刻和独到之处。他从人的本性是否天生完全自私，自私人假设能否成为唯一合理的经济
分析，以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不要配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三个方面，确实把这个难题
给说透了。 只要不是存心为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辩护的人都会认为，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分

析评论是可以信服的。
第三，这场争论还涉及中国改革和发展所应采取的一些重大步骤和做法。张五常先生不仅

给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指出要走私有化道路，并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中寻找了走这一道路的

根据，而且还给中国怎样在经济改革中走上这条路出了不少“主意 ”。 例如，在讨论如何解决干
部贪污腐化问题时提出，可“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

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是：管制必然带来贪污，贪污属千高干
的特权，要特权分子不贪污，只有干脆赠送国家资产给高干私有，让他们“弃官从商 ＂。如果真按
这套”主意 “去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将不折不扣地蜕变成中国历
史上反复出现过的一个剥削集团推翻另 一个剥削集团统治的改朝换代。 但中国共产党毕竟不
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集团，绝不允许自己的党员和干部搞特权和贪污腐化。如果把国家资产
送给要搞特权的高干作为私产，共产党不允许，全国人民也绝对不答应。用这种办法实现“私有
化”改革，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说，＂稍有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是
一个比美国萨克斯建议俄国搞 ｀休克疗法 ＇ 更易带来混乱无序的 ｀下策' ”。

程恩富教授和张五常先生的论战涉及的重大问题远不止这几个，但仅就上述这些也可看
出：他们争论的实质和价值，说到底是一场关系中国要走哪条路的大争论，绝不是什么单纯打
笔墨官司。当然，争论双方究竟谁是谁非，谁代表真理，谁属千谬误，最终要由历史来作结论。我
相信，事实胜千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导师；单位邮编：200433)

关于市场经济的体制规定和制度规定

顾 海 良

程恩富教授“十问“张五常先生，对其“理论”与“ 见解”作了 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析，在北京

引起了许多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之所

以在我国经济学界流传开来，与这一时期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有关。在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借
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这种借
鉴和利用决不是生吞活剥的、照搬照抄的。当前，在我国经济学界，仍然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为指导，在广泛吸收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的基
础上，创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首要的是对市场经济范畴本身能作出科学
• 12 •



的认识。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市场经济范畴理解的基本的理论”误区 ”就是把市场经济等
同千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这不只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传统观念，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传统观念。在本世纪20年代初，被称作新奥
地利学派”最高典范”的路·冯·米塞斯，就已对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天然统一论、市场经济与社
会主义绝对对立论等，作了堪称有系统的论述。他认为，“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生
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是不可能的” ；并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
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
｀人为地＇ 仿制的＂。因此，在他看来，对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说，”问题必然是二者居其一，要

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的这一“误区 “，一 直阻碍着人们从更
为广阔的视野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与我国现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在
我们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中令市场、市场机制、市场调节必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主导性
的作用。实践的发展推动着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要突破那种把市场经济等同
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据此，“离析 “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
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树立起社会主义也
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因此，改变对市场经济范畴规定性的认识，并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模式定位千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需要决定的。

这里所谓的“体制”的规定性，也就是从一般意义上看的经济运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特
征。从这一角度看，市场经济指的就是那种以市场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
者，并以较为健全的市场体系为经济过程的重要枢纽的那种经济运行模式。它集中反映了社会
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这类经济运行体制的 一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
定。 认定市场经济的体制规定性，无疑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根本性的突破，是当代经济
学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的飞跃。在树立这一理论观念的过程中，我国许多经济学家都作出过
重要的贡献。当然，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讲话，对这一新观念的最终确立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正是由千这一观念的确立，才有近几年来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

市场经济范畴的体制规定性．是对存在千几个不同时代的市场经济的某些共同标志、共同
规定的一种理论抽象。经济范畴的这种抽象规定性即抽象范畴，只有在思维的一定层面上才是
合理的、有意义的，即如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生产的一

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
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
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 马克思强调这一点，
一方面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这种“统一 “出发来证明 “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 ＂的
错误主张；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 步引伸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理，即一切生产阶段
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显然，市
场经济范畴的体制规定性，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抽象要素”，这种“抽象要素 ”只有与一

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合中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换而言之，只有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或既定
的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才是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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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体制规定性，只在理论思维的较为抽象的层面上才是有意义的；离开
这一 限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还停留在这一认识上就是无意义的。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存
在的只是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时，受不同社会基本制度性质的制
约和作用，市场经济范畴显现出显著的制度规定性，这也就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在对市场经济体制规定性和制度规定性的理解
中，有两种说法是不可取的： 一是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中性”范畴，它完全可以与社会基本
制度相分离而独立存在，因而断言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二是认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这一 限定，并不表明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变化，因而并没
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进而断言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它没有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云云。
这些说法的误解主要在于方法论上，不理解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理解抽象范畴与具体范畴的
关系；在实践中，不理解我们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正在千确认市场经济体制是能
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中，研究方法上的那种毫
无生气的折中主义的倾向甚为流行。这种研究方法的突出表现就是，抽象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
社会性和历史性，以所谓的资源配置的一般性、经济运行的普遍性、经济体制的共性等等，来覆
盖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完全缺乏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定的运行机
制、管理体制的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一种庸俗化取向！

近几年来，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确认市场经济的体
制规定性，另 一方面也确认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定性，即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的必然性。 这
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既表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当今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现代
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定；而且也表明我们搞市场经济决不是要搞资本
主义，而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及的社会主义也能搞
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也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
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
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所在。

认定市场经济范畴的体制规定性和制度规定性，为我们大胆地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 切有价值的、成功的做法与经验，提供了最广泛的可能性；为我
们坚定不移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 当今世界上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既十分注重市场经济的体制上的共同规定，也十分注重各
自的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各自的国情特色，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市
场经济的体制规定性，表现的只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定性，即与一定的社
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国别特色，则体现了市场
经济的个别也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既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上的三个层面，
也是现实中把握市场经济整体关系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 我们所说的建立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对理论认识上的三个层面或现实中的三个方面的一种科学概
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单位邮编： 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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